
年底了，趁着今年自然人代开发票仍然适用 1%增值税征收率，好多自然人

到处代开发票，一定要注意三个风险点！

风险一

注意不要变名代开，否则属于虚开。

好多企业本来是支付了自然人劳务费，却让自然人代开装修费的品名，违背了业

务的真实面目。

参考：

根据《发票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：一、

为他人、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；二、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

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。

风险二

注意自然人代开发票的地点。

自然人代开发票应该在货物销售地、劳务发生地、服务提供地、工程施工地，不

得随意找个地方就开具，否则属于无效凭证。

参考：

1、《增值税暂行条例》第二十二条关于增值税纳税地点第(三)项规定，非固定

业户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，应当向销售地或者劳务发生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

纳税;未向销售地或者劳务发生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的，由其机构所在地

或者居住地的主管税务机关补征税款。



2、《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》（财

税〔2016〕36 号）规定：非固定业户应当向应税行为发生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

纳税；未申报纳税的，由其机构所在地或者居住地主管税务机关补征税款。

其他个人提供建筑服务，销售或者租赁不动产，转让自然资源使用权，应向建筑

服务发生地、不动产所在地、自然资源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。

风险三

注意自然人代开发票是否由支付方履行扣缴个税的义务。

自然人取得劳务报酬所得、稿酬所得和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申请代开发票的，在代

开发票环节不再征收个人所得税。

代开发票单位( 包括税务机关和接受税务机关委托代开发票的单位)在发票备注

栏内统一注明“个人所得税由支付人依法扣缴”。

参考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三十条，扣缴义务人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

的规定履行代扣、代收税款的义务。第三十二条，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

款的,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,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,从滞

纳税款之日起,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。第六十九条，扣缴义务人

应扣未扣、应收而不收税款的,由税务机关向纳税人追缴税款,对扣缴义务人处应

扣未扣、应收未收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。


